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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一

建设项目名称 常州市反恐维稳综合训练基地项目

建设单位名称 常州市公安局

建设项目性质 新建√ 改扩建 技改 迁建 （划√ ）

主要产品名称 /

设计生产能力 /

实际生产能力 /

环评时间 2014年 7月 开工建设时间 2014年 12月

竣工时间 2018年 5月 现场监测时间
2019年

3月 18日- 3月 19日

环评

审批部门
常州市环境保护局

环评报告

编制单位

江苏常环环境科技有

限公司

环保设施

设计单位
/ 环保设施施工单位 /

投资总概算

（万元）
22022 环保投资

总概算（万元）
100 比例% 0.45

实际总投资

（万元）
22022 实际环保投资

（万元）
100 比例% 0.45

验收监测依据

（1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（2014年 4月）；

（2）《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》(国令第 682号，2017年 7月 16日)；

（3）《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指南 污染影响类 》（生态环境

部，公告 2018年第 9号，2018年 5月 15日）；

（4）《江苏省排污口设置及规范化整治管理办法》（江苏省环境保护局，

苏环管[97]122号文）；

（5）《关于加强建设项目重大变动环评管理的通知》（苏环办[2015]256

号）；

（6）《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》（国环规环评[2017]4号）；

（7）《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、处置污染控制标准》（GB18599-2001）；

（8）《关于发布〈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、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〉

（GB18599-2001）等 3项国家污染物控制标准修改单的公告》（环境保

护部公告 2013年 第 36号）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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续表一

验收监测依据

（9）《常州市公安局常州市反恐维稳综合训练基地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》，

江苏常环环境科技有限公司，2014年 07月；

（10）常州市环境保护局对《常州市公安局常州市反恐维稳综合训练基地

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》的审批意见（常环表[2014]35 号，2014 年 8 月 8

日）；

（11）《常州市公安局常州市反恐维稳综合训练基地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

收监测方案》（青山绿水（江苏）检验检测有限公司，(2019)环检（方）

字第(052)号）；

（12）常州市公安局提供的其他相关资料。

验收监测评价

标准标号、级

别、限值

1、固废

该项目固体废物贮存场所执行《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、处置污染控

制标准》（GB18599-2001）；《关于发布〈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、处

置场污染控制标准〉（GB18599-2001）等 3项国家污染物控制标准修改

单的公告》（环境保护部公告 2013年 第 36号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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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二

1、工程建设内容：

为满足我市民警教育培训任务以及正常的反恐维稳训练，常州市公安局选址钟楼区

邹区镇殷村新建反恐维稳综合训练基地。2014年 7月委托江苏常环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编

制完成了《常州市反恐维稳综合训练基地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》，并于 2014年 8月取

得了常州市环境保护局的审批意见。项目于 2014年 12月开工建设，2018年 5月竣工。

主要建设行政楼一幢、教学楼一幢、综合训练馆一幢、宿舍楼三幢、食堂一幢、警营文

化中心，配套篮球场、训练场、地面停车场、门卫等设施。目前在校学员人数约 240人，

一年工作 250天。

2、该项目技术经济指标详见表 2-1
表 2-1 该项目技术经济指标一览表 （单位：平方米）

序号 名称 数量

1 综合楼 6616.67
地上 5957.87
地下 658.8

2 教学楼 8631.89
地上 5083.32
地下 3548.57

3 公安文化中心 1593.45

4 综合楼训练馆 5208.78
地上 3602.76
地下 1606.02

5 食堂 2172.4
6 1#宿舍楼 2922.8
7 2#宿舍楼 2787.95
8 3#宿舍楼 2925.1
9 操场 278.46
10 门卫 68

11 总建筑面积 33137.5
地上 27324.11
地下 5813.39

3、主要污染环节

（1）固废

该项目固体废物主要为教职工、学员的办公生活垃圾（约 55吨/年）、食堂废油脂、

餐厨垃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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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三

主要污染源、污染物处理和排放流程

1、根据该项目生产工艺和现场勘察情况，其污染物产生、防治措施、排放情况见表 3-1。

表 3-1 项目主要污染物产生、防治及排放情况一览表

污染类别 污染物名称 环评报告表中的防治措施 实际建设

固废

生活垃圾 设置垃圾桶，环卫清运 与环评一致

食堂废油脂、餐厨垃圾 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置
委托常州扬子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运输至常州市

勤伟油脂处置厂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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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四

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主要结论及审批部门审批决定：

1、该项目环评报告表主要结论见附件；

2、审批部门对该项目的审批决定见附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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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五

审批意见落实情况：

环评批复要求 批复落实情况

该项目选址涉及常州市凯杰化工有限公司生产场

地，场地开发利用前，应委托专业机构对受污染

场地开展环境调查工作。

该项目施工期已过，目前正在验收阶段。项目备

用地块目前暂未开发利用。

你单位应当承担施工扬尘污染防治费用列入工程

概算；要求施工单位制定扬尘污染防治方案并按

照方案施工，遵守建设施工现场环境保护的规定，

建立相应的责任管理制度。施工现场要设置连续、

封闭的硬质围挡，实行封闭管理；施工物料堆放

规范，水泥、砂石等易产生扬尘的物料要蓬盖密

闭；施工现场主要通道、进出道路及材料加工区

地面要进行硬化。

施工阶段已结束，目前正在验收。

按照“资源化、减量化、无害化”处置原则，落

实各类固体废物的收集、处置和综合利用措施，

实现“零排放。”生活垃圾由环卫部门统一清运，

食堂废油脂与餐厨垃圾应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理。

该项目生活垃圾由环卫部门统一清运。食堂废油

脂委托常州扬子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运输至常州市

勤伟油脂处置厂处理。

你单位应建立畅通的公众参与平台，加强与公众

的沟通，及时解决公众提出的环境问题，满足公

众合理的环境保护诉求。

项目目前暂未收到公众扰民投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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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六

验收监测结论：

1、项目概况

为满足我市民警教育培训任务以及正常的反恐维稳训练，常州市公安局选址钟楼区邹

区镇殷村新建反恐维稳综合训练基地。2014年 7月委托江苏常环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编制完

成了《常州市反恐维稳综合训练基地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》，并于 2014年 8月取得了常

州市环境保护局的审批意见。项目于 2014年 12月开工建设，2018年 5月竣工。主要建设

行政楼一幢、教学楼一幢、综合训练馆一幢、宿舍楼三幢、食堂一幢、警营文化中心，配

套篮球场、训练场、地面停车场、门卫等设施。目前在校学员人数 240人，一年工作 250

天。

2、固废

该项目生活垃圾由环卫部门统一清运。食堂废油脂委托常州扬子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运

输至常州市勤伟油脂处置厂处理。

附图

附图 1 项目地理位置图

附图 2 平面布置图

附件

附件 1 该项目环评主要结论及建议

附件 2 该项目环评审批意见

附件 3 固废处置协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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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设项目工程竣工环境保护“三同时”验收登记表

填表单位（盖章）： 填表人（签字）： 项目经办人（签字）：

建

设

项

目

项目名称 常州市反恐维稳综合训练基地项目 项目代码 建设地点 常州市钟楼区邹区镇殷村

行业类别 职业技能培训 P8491 建设性质 新建√ 改扩建 技术改造

设计生产能力 / 实际生产能力 / 环评单位 江苏常环环境科技有限公司

环评文件审批机关 常州市环境保护局 审批文号 常环表[2014]35号 环评文件类型 报告表

开工日期 2014年 12月 竣工日期 2018年 5月 排污许可证申领时间

环保设施设计单位 / 环保设施施工单位 /
本工程排污许可证编

号

验收单位 环保设施监测单位 青山绿水（江苏）检验检测有限公司 验收监测时工况 ＞75%

投资总概算（万元） 22022 环保投资总概算（万元） 100 所占比例（%） 0.45

实际总投资 22022 实际环保投资（万元） 100 所占比例（%） 0.45

废水治理（万元） 废气治理（万元）
噪声治理

（万元）
固体废物治理（万元） 绿化及生态（万元） 其他（万元）

新增废水处理设施能力 新增废气处理设施能力 年平均工作时 2500小时

运营单位 常州市公安局 运营单位社会统一信用代码（或组织机构代码） 验收时间

污染物排放达标

与总量控制（工

业建设项目详

填）

污染物
原有排

放量⑴

本期工程

实际排放

浓度⑵

本期工程

允许排放

浓度⑶

本期工

程产生

量⑷

本期工程

自身削减

量⑸

本期工程

实际排放

量⑹

本期工程

核定排放

总量⑺

本期工程

“以新带

老”削减量

⑻

全厂实际

排放总量

⑼

全厂核定

排放总量

⑽

区域平衡

替代削减

量⑾

排放增减量

⑿

废水量 - - - - - - - - 7200 13387.5 - -

化学需氧量 - - - - - - - - 2.79 5.36 - -

悬浮物 - - - - - - - - 0.66 4.02 - -

氨氮 - - - - - - - - 0.098 0.468 - -

总磷 - - - - - - - - 0.0229 0.0672 - -

动植物油 - - - - - - - - 0.018 0.268 - -
1、排放增减量：（+）表示增加，（-）表示减少。 2、⑿＝⑹－⑻－⑾，⑼＝⑷－⑸－⑻－⑾＋⑴。 3、计量单位：废水排放量——吨/年；废气排放量——万标立方米/年；工业固体废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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排放量——万吨/年； 水污染物排放浓度——毫克/升；大气污染物排放浓度——毫克/立方米；水污染物排放量——吨/年；大气污染物排放量——吨/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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